
新聞系輔系修課規定(109學年度起適用)  

 

 

科目名稱 
學分 修別 開課方式 開課年級 開課系所 

 

 

傳播概論 3 必 單學期課程 一年級 傳播學院  

傳播與社會 3 必 單學期課程 一年級 傳播學院  

傳播與當代思潮 3 必 單學期課程 一年級 傳播學院  

資料分析基礎與策略 3 必 單學期課程 一年級 傳播學院  

傳播學想像 3 必 單學期課程 三年級 新聞系  

傳播方法與實踐 3 必 單學期課程 三年級 新聞系  

紀實採寫 3 選 單學期課程 二年級 傳播學院  

影音新聞─電視 

(111 課名改為電視新聞製作與播報) 

3 選 單學期課程 三年級 新聞系  

國際傳播專題-區域傳播 

(111 課名改為國際傳播) 

3 選 單學期課程 二年級 傳播學院  

傳播政治經濟學 3 選 單學期課程 三年級 新聞系  

設計專題-說故事的方式 3 選 單學期課程 三年級 新聞系  

網路數據分析 3 選 單學期課程 二年級 傳播學院  

傳播統計 3 選 單學期課程 二年級 傳播學院  

應修總學分 30 學分  

修課規定： 

1. 除上列必修 6 門 18 學分外；其他由學生自行從上列選修課中任選 4 門

課，12 學分。 

2. 修畢總學分數：30 學分。 

3. 上列科目在課表公告採灌檔方式，僅限於本系生；雙修生仍需依自行選課（考

量輔系生，仍有該系必修或其他原因需優先修讀，故不適用灌檔）。 

 


